

凉州区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严格落实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面积法定原则，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厅字〔2020〕1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厅字〔2022〕18号）、《武威市凉州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凉办字〔2021〕91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结合凉州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凉州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间农村宅基地的有偿使用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制定的为指导性标准，对于具体实施的有偿使用费收取基数面积、收费标准、有偿使用费的减免等细则在不超越指导标准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制定有偿使用标准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管理，应当遵循保护合法、公平公正、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

第二章  有偿使用范围

第五条  根据省政府办《关于印发甘肃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宅基地面积标准严格按照省定标准执行。村人均耕地667平方米（1亩）以下的，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200平方米； 667平方米（1亩）以上1334平方米（2亩）以下的，不得超过267平方米； 1334 平方米（2亩）以上的，不得超过330平方米。
第六条  对“一户多宅”、宅基地超标、非本集体成员占用宅基地等情形，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工作方案》有关规定的，均纳入宅基地有偿使用范围。
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本着节约集约、保障需求、维护权益的原则，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在不突破第五条规定上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通过村民会议合理确定起征面积，经村民委员会审核，报镇人民政府审批。
第七条  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集体超标准占用的，有偿使用费收取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确定。

第三章  收费主体及标准

第八条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收取，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收益收缴和有偿使用管理制度，镇人民政府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偿使用费收缴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给予工作指导。有偿使用费收缴根据省政府《关于公布甘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甘政发〔2020〕41号）精神，不得低于凉州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每平方米价格的4%。
第九条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收缴标准及方式，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兼顾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由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协商确定。
第十条  烈军属、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患重病农户等，确无能力缴纳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经本人申请，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可实行减缴、缓缴、免缴。
第十一条  宅基地有偿使用年限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最长不超过70年，自有偿使用之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根据实际确定缴纳方式，可一次性缴纳，也可分期缴纳。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市自然资源局凉州分局负责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及超占面积情况；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各镇负责监督审核有偿使用费的收取及使用情况。
    第十四条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纳入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使用。属地镇政府要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完善财务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进行审计监督，财政、纪检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使用应本着“取之于户，收费适度，用之于村，使用得当”的原则，全额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公益事业、公共支出等。
第十六条  有偿使用费收取、管理和使用情况每年至少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公示二次，广泛接受群众监督。任何人不得私自收取、减免、截留、挪用、侵占宅基地有偿使用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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